
张掖市夜市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张掖市夜市管理秩序，营造整洁、有序、

良好的经营环境，促进夜间经济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甘肃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甘肃省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夜市是指在张掖市特定地段、夜间

特定时段，以特色餐饮、小商品、休闲、娱乐等为主要经营

业态的临时性场所。凡在张掖市夜市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

（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夜市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属地管理、

部门监管”原则，做到合理规划设计，高标准规范运营。

第四条 夜市主管部门由夜市所在地县区人民政府确

定，夜市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夜市规划建设，建立夜市管理制

度，做好夜市管理工作，在夜市设置、经营规模、标识、主

题特色等夜市运营方面建立统一管理标准。

商务部门负责夜市业态规划、秩序规范，引导优化经营

品类和服务内容，制定促进消费政策，引入特色商品和品牌，

提升夜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引导季节性夜市规范有序发展。

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监管夜市商品价格、食品安全和油烟



排放，检查从业人员健康证件、经营许可等，打击假冒伪劣、

欺客宰客等违法经营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住建（城管）部门负责夜市水电气供给、污水收集排放、

生活垃圾清运及处理、公共厕所等配套设施建设及改造提

升，规划夜市点位布局，监督管理夜市及周边的市容市貌、

环境卫生等工作，落实卫生管理、规范经营责任。

公安部门负责夜市治安管理，及时处置警情，依法打击

违法犯罪活动，优化夜市周边道路交通，加强拥堵路段指挥

疏导，依法处置违章车辆，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消防部门依法履行消防安全综合监管职能，依法开展消

防监督检查，开展消防宣传和培训，联合住建、市场监管部

门对燃气用户开展设施检查和执法。

应急部门负责完善夜市公共安全应急预案，依法行使安

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协调住建、市场监管部门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

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夜市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指导经营主

体采取降噪措施管控噪声污染。

文旅部门负责监督夜市文艺节目表演，鼓励支持有张掖

地域特色的文艺演出。

人社部门负责加强夜市从业人员技能培训，提供多渠道

就业服务，维护从业人员权益，提供人才服务保障。

第五条 夜市规划布局应当遵循“定点定时、安全环保、

卫生洁净、配套齐全”的原则合理设置。应当选择人口往来



方便、消费便利的商业街区以及经营活动不会对环境造成重

大影响的区域。禁止在城市道路主干道两侧及学校、医院等

噪声敏感的建筑物周边开办夜市。

第六条 夜市常规营业时间为每日 17:00-23:00，商业区

可适当延长至次日 0:00，重大节假日或特殊活动需延长营业

时间的，应当提前向夜市主管部门备案。如遇高考、中考等

特殊时间需暂时停止夜市经营，或因重大活动需变更或撤销

夜市设置地点的，由夜市主管部门提前告知夜市经营主体。

第七条鼓励在夜市经营具有张掖地域文化的美食、手工

艺品、文创产品等，禁止经营假冒伪劣商品、违禁物品等。

娱乐项目需符合安全标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排除安全隐患。

第八条 政府主导开办的夜市，由夜市主管部门或委托

第三方公司作为夜市经营主体，其他由企业事业单位开办的

夜市，开办方作为夜市经营主体，夜市经营主体是夜市管理

第一责任人。

第九条 夜市经营主体负责对其经营夜市摊位布局进行

统一规划，划定餐饮区、零售区、娱乐区等功能分区；明确

每个摊位的具体位置、编号和面积，保障通道宽度利于人员

疏散和货物运输畅通；在夜市入口显眼处设置夜市鸟瞰图、

消防通道示意图、紧急情况人员疏散图等，并公示夜市各项

管理规定、投诉热线、值班人员等信息；完善垃圾收集点、

休息座椅、照明设施等配套设施设置。

第十条 夜市经营主体应当在夜市推行垃圾分类，餐厨



垃圾需单独收集并使用专用容器存放，由具备资质的单位每

日定时清运，零售区产生的包装垃圾需压缩打包后投放到指

定垃圾桶；安排专业保洁队伍，对公共区域进行清扫，每日

经营结束后进行深度消杀，确保垃圾日产日清。

第十一条 夜市经营主体应当配合公安部门加强夜市治

安巡逻，安装监控设备，维护市场秩序；制定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及时处理各类治安事件和突发情况，保障商户和消费

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第十二条 夜市入驻商户由夜市经营主体确定，确定过

程须保证公平、公正、公开，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确定结果

须在夜市入口显眼处进行公示，公示日期不得少于 7 个工作

日，并报夜市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第十三条 夜市入驻商户应当在划定的摊位范围内经

营，摊位外观、广告招牌必须符合市容市貌管理要求，不得

擅自超范围、超面积摆摊设点。夜市入驻商户负责摊位周边

1 米范围内的卫生，实行“门前三包”（包卫生、包秩序、

包整洁），每日经营结束后对摊位进行全面清洁消毒。

第十四条 夜市入驻商户须明码标价、诚信经营，禁止

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食品类经营商户须

严格遵守食品采购、储存、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卫生规范，

确保食材新鲜安全。

第十五条 夜市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夜市管理考核评价标

准，定期对夜市进行巡查，从环境卫生、安全管理、经营秩



序、诚信经营等方面对夜市进行综合考核，并及时将考核情

况通报夜市经营主体，夜市经营主体应当将考核结果与商户

的经营资格、摊位续租等挂钩，对考核不合格的商户进行督

促整改。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张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

释。本规定自[2025 年*月]起施行，有效期 2 年。


